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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意义不足及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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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Promotion�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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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ewly�revised�“Private�Education�Promotion�Law” has�important�significance�for�the�standardization�and�development�of�

private� education,� namely,� to� establish�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private� schools� classification�management,� to� define� the� standards� of�

for-profit�and�non-profit�school,�to�enhance�the�party�(Communist�Party�of�China)construction�in�private�schools，to�strengthen�the�pro-

tection�of�the�rights�and�interests�of�teaching�staff,���and�to�emphasize�the�relevant�regulations�on�private�schools.�At�the�same�time,�the�

new�law�also�has�some�shortcomings,�including�the�prohibition�of�the�establishment�of�for-profit�private�schools�in�the�compulsory�edu-

cation,�the�deficiency�of�the�relevant�provisions�of�for-profit�schools,�which�needs�to�be�gradually�improved�and�perfected�in�th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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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办教育的规模是庞大的。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

《2016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

办学校 17.10 万所， 招生 1640.28 万人， 各类教育在校生达

4825.47 万人。 其中：民办幼儿园 15.42 万所，民办普通小学

5975 所，民办普通初中 5085 所，民办普通高中 2787 所,民办

中等职业学校 2115 所， 民办高校 742 所（含独立学院 266

所）， 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813 所， 其他民办培训机构

1.95万所。 2016年 11月 7日通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

法案，对于如此庞大规模的民办教育的规范与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同时，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尽

人意之处，可在今后逐渐予以完善。

1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意义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旧法进行了若干修改，对于我国

民办教育的规范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1�确立了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发展路径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中虽然规定了“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探索营

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 这一规定属于政策性

规定，并没有上升到法律。 而且，当时遵循的是 1995 年制定

的《教育法》，而《教育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

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因此，纲要所规定的

摘 要：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对于民办教育的规范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确立了民办学校分类管理的发展

路径、界定了营利性学校与非营利性学校的标准、增强了民办学校中党的建设、加强了对教职工权益的保护和强调了对民办学校的

相关规制。 同时，新法还存在一些不足，包括禁止义务教育阶段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对营利性学校的有关规定还很欠缺，需要在今

后逐渐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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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民办学校分类管理，却违反了《教育法》，因而在实

践中不具有合法性。 即使有的地方按照纲要的规定进行了民

办学校分类管理的试点，也属于违法行为，终究属于“名不正

则言不顺”。 不过这一情形随着《教育法》的修正和《民办教育

促进法》的修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这两部法律的修正，意

味着营利性学校具有合法性，也就意味着纲要中所规定的民

办学校分类管理的探索和试点具有了合法性。

2015年 12 月 27日修正的《教育法》第 26 条第四款规定

“以财政性经费、 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

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 即投资举办的民办学校

可以设立为营利性组织。 也就是说，新《教育法》认可了营利

性学校的合法性。 但新《教育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民办学校的

分类管理。 2016年修正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19 条第一款

前半句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

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 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民办学

校分类管理的发展路径。

这一规定对于民办教育的规范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得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的产权得以明晰，两类民

办学校按照自己的属性健康发展。 营利性学校的性质为企

业，主要依照《公司法》、《税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同时

也要遵循教育法律法规，从事教育教学活动。 而非营利性学

校的性质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依照《教育法》、《民办教育

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从事教育教学活动。 两类民办学校在准

入、收费、退出、服务质量与数量、投资、财务会计等方面，都

存在着不同之处。

1.2�界定了营利性学校与非营利性学校的标准

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之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营

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的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 对于何

谓“营利性学校”，或者说，对于营利性学校的标准，莫衷一

是。 由此也产生了对营利性与公益性的关系、营利性与营利

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 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举办者是否

可以取得办学收益为标准，对这一问题予以了回答。《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 19 条第二、三款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

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 营

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

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

这一规定意味着，办学者是否可以取得办学收益，就成

为界定营利性学校或非营利性学校的标准。 办学者可以取得

办学收益，就是营利性学校；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就是非营利

性学校。 这一规定有利于激发办学者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预

防那些既想营利、又想享受非营利性学校相关优惠政策的办

学者。

1.3�增强了民办学校中党的建设

无论是《教育法》，还是旧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都没有

对民办学校中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专门规定。《教育法》仅在第

三章“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规定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参与

民主管理和监督。 旧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也是在第三章“学

校的组织与活动”中规定了教职工代表大会参与民主管理与

监督。 两部法律都没有涉及民办学校中党的作用和建设问

题， 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02 年制定

《民办教育促进法》时，由于存在争议的核心问题较多，暂无

精力顾及民办学校中党的建设问题。

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则明确了民办学校中党的作用

和建设问题。 新法第 9 条规定“民办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基

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

的建设。 ”这一规定有利于增强党在民办学校中的作用，也有

利于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 党组织对于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

活动，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与促进作用。 更重要的是，党组织

在民办学校中能起到政治核心作用。

1.4�加强了对教职工权益的保护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在第 31 条加强了对教职工权益的

保护。 与旧法第 30条相比，第 31条第一款增加了“保障教职

工的其他合法权益”，第 31 条第二款为全新条款，内容为“国

家鼓励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

险”。 从第一款来看，民办学校除了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

资与福利待遇外，还要保障教职工的其他合法权益。 从文义

解释来看，“其他合法权益”应该包括住房、医疗等待遇。 第二

款则考虑到了民办学校教职工离退休后的生活待遇问题，鼓

励民办学校为教职工办理补充养老保险，解决教职工的后顾

之忧。 具体可按照《社会保险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款规定的是办理“补充养老保险”，

只是养老保险的一种，并非养老保险的全部。 因为养老保险

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

商业养老保险四种。 第二款为什么规定“鼓励民办学校办理

补充养老保险”？ 因为补充养老保险遵循自愿原则，效益好的

企业可以多投保，效益差的企业可以不投保，所以只能鼓励，

不能强制。

同时要看到，营利性学校与非营利性学校在为教职工办

理补充养老保险时，应该有所区别。 营利性学校的性质是企

业，因此应当按照企业的补充养老保险体系进行投保。 非营

利性学校的性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因此应当按照非企业单

位的补充养老保险体系进行投保。

1.5�强调了对民办学校的相关规制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还强调了对民办学校的规制问题。

包括第 38 条的价格规制， 第 41 条的服务过程和结果规制，

第 46、47和 51条对民办学校的扶持与优惠政策等。

第 38 条对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的收费办法进行

了区别对待。 营利性学校的收费标准由学校自主决定，非营

利性学校的收费办法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也就是说，政府

对营利性学校放松了价格规制。

第 46、47 和 51 条规定了对民办学校的扶持与优惠政

策。 无论是营利性学校还是非营利性学校，政府都会予以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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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但对于两类学校的扶持力度明显不一样。 政府对非营利

性学校的扶持力度要大得多，包括政府补贴、基金奖励、捐资

激励等，同时，非营利性学校还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

优惠政策。 在教育用地方面，非营利性学校的优惠政策也强

于营利性学校。

2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不足及完善思考

2.1 禁止义务教育阶段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19 条第一款后半句规定“不得

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应该说是此次修法

中最大的败笔。 至于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营利性学

校，教育部负责人在答记者提问时给出的答复是：“义务教育

体现国家意志，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国家强制

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这种性质决定了义务教育阶段不能举

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然而，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体现国家意

志的行业就不能成为营利性行业， 那诸如劳动就业服务、社

会保障、基本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

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也体现了国家意志，也不能成为

营利性行业。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另外，是否允许营利与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教育质

量并没有必然关系。 营利性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可以很好，非

营利性学校的教育质量也可能很差。 不允许营利并不能确保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

完善建议：在今后对《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修正时，删

除这一条款，以尊重投资办学者的自由选择。

2.2�对营利性学校的有关规定还很欠缺

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教育法》都认可了营利性学校，

但对于很多问题都没有予以规定，只是规定“营利性学校的

办学结余依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那

么问题就出现了：

第一，营利性学校的性质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

公司？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能否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第二，是否要由登记机关给学校发给营业执照或办学许

可证？ 营利性学校能否向其他民办学校或其他企业投资？

第三，设立民办学校的程序和条件，是依照《民办教育促

进法》的规定执行，还是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执行？

完善建议：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尽量兼顾

《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解决法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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